高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2]1号）的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为顺利开展好本单位绩效自评工作，按照《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高财监[2020]6号）要求，成立绩效管理工作小组。抓紧时间组织本部门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对2021年度所有项目支出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确认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从预算编制、预算执行、绩效目标设置质量及完成情况等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最终形成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我单位根据单位实际和工作需要，围绕部门职责、行业发展规划、以预算资金管理为主线，统筹考虑资产和业务活动，从运行成本、管理效率、履职效能、社会效应、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方面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了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按时间和进度的绩效管理目标要求，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保证了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较好的实现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1年预算共安排预算项目30个，涉及资金14892.05万元，实际执行13853.65万元。
2021年度预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1
	人社局劳动监察保障经费

	2
	高阳县养老保险代办员补助资金

	3
	冀财社[2020]190号-城乡基本养老代办员补助（城乡居民养老、就业公共服务村级代办员补助资金）

	4
	人社局社会保险工作经费（劳务派遣）

	5
	冀财教[2020]170号-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资金（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

	6
	高阳县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贴

	7
	高阳县赤脚医生养老补助

	8
	高阳县农机员、农技员、基层兽医补助资金

	9
	冀财社[2020]143号-提前下达2021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10
	冀财社[2020]15号-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11
	高阳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县级配套]

	12
	人社局就业专项经费

	13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用于稳定就业（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冀财社[2020]31号

	14
	冀财社[2020]186号-提前下达2021年省级就业补助资金

	15
	2019年省级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冀财金[2019]49号）

	16
	人社局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及奖补资金（县级负担10%）

	17
	人社局职业技能鉴定费用

	18
	冀财社[2021]40号-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19
	冀财社[2020]172号-提前下达2021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

	20
	调整2020年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冀财金[2020]4号

	21
	调整2020年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冀财金[2020]53号

	22
	冀财金[2021]22号-2021年中央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23
	高阳县破产企业遗属补助

	24
	高阳县企业离休人员生活补贴

	25
	冀财资【2020】205号-提前下达2021年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省级财政补助资金

	26
	人社局社保经办机构经费

	27
	高阳县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补助

	28
	高阳县企业单位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29
	高阳县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补助

	30
	老干部诊所经费



1、总体绩效目标
为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为高阳社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营造更加优越的就业创业环境。2020年高阳人社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要求，全面完成人社任务目标，全面提升高阳人社形象，打造为民、务实、高效的人社服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民生为本、人才优先，聚焦稳就业、可持续、强支撑、促和谐、优服务、高效率，奋力推动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雄安卫星城 美丽新高阳”作出积极贡献。
2、分项绩效目标
⑴、聚焦稳就业，精准发力确保就业局势稳定
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深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不断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⑵、聚焦可持续，坚守筑牢社会保障底线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社会保险全民覆盖。合理提高保障待遇水平。严格防控基金运行风险。
⑶、聚焦强支撑，激发人才创新创作活力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培力度。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⑷、聚焦夯基础，健全更规范的人事制度
做好引才、育才、用才工作。强化机关事业部门人事管理。完善机关事业部门工资制度。
⑸、聚焦促和谐，构建更协调更稳定的劳动关系
完善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
⑹、聚焦提质效，建设群众更满意的人社服务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强财务综合管理。加强档案管理，提高档案数字化水平。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本次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的年初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全面总结绩效目标设定、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绩效指标设立比较科学，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指标，指标设置基本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细化量化，可衡量。资金支付提供合法票据，项目成本按项目计划及时支付。资金支付无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现象。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就业工作。一是继续做好政策宣传工作。突出分类宣传、精准宣传，提高宣传工作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二是继续做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下岗失业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贫困人员等群众就业创业工作，广泛征集用工岗位，通过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周、高校毕业生生招聘周等招聘活动，为用工单位、求职者搭建求职招聘舞台，畅通信息，促进县域就业工作。三是继续做好创业孵化基地监管、创业实体入驻、考核、政策落实等工作，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合理，服务更加完善的创业平台。四是继续做好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扩大培训范围，合理设置培训工种，为企业培训急需的技能人才，为劳动者提供提升技能的渠道。通过技能培训更加有力地促进县域就业工作，构建更加和谐的劳动关系。
（二）社保工作。一是继续落实上级社保相关减免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助力企业快速发展。二是继续做好社保扩面工作，根据全民参保计划，将未参加社保保险的企业及个人全部纳入参保范围，做到应参尽参。三是继续做好待遇领取人员养老金、失业人员失业保险发放工作，确保按月足额发放养老金及失业保险。四是继续做好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严格落实每年两次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最大程度减少冒领现象的发生，维护基金安全。五是继续做好援企稳岗工作，为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落实援企稳岗补贴。
（三）劳动保障工作。一是继续做好欠薪形势预警及隐患排查工作，重点打击恶意欠薪的行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二是继续做好劳动关系案件调解仲裁工作，加强对企业劳动合同鉴定的监督，保障劳资双方权益。
（四）人事人才工作。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吸引更多的高校毕业生、各类人才来高阳就业创业，积极配合引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各类人才在人事档案、职称评定等方面创造更加优越的环境。
（五）严格考核评价
严格规划实施,我们将继续深入开展绩效监控、自评、结果应用，建立健全绩效监管制度。注重筛查绩效运行监管工作发现问题的项目，加大监督、检查、整改力度，为今后更好的完成绩效目标打好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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